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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延長有關成立合營公司的諒解備忘錄的獨家期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 2月19日及2020年4月21日的公告（分別為「諒解備忘錄

公告」及「經延長諒解備忘錄公告」）。除另有說明外，本公告所採用詞彙與諒解備

忘錄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諒解備忘錄公告所披露，各訂約方同意於簽訂諒解備忘錄後 60個曆日內（「獨

家期」）與另一訂約方合作就正式協議的詳細條款及條件達成獨家的共識。根據諒

解備忘錄，獨家期於2020年4月20日屆滿（「屆滿日」）。

如經延長諒解備忘錄公告所披露，訂約方已簽訂諒解備忘錄的第一份補充諒解備

忘錄，將屆滿日延長至2020年6月18日。

由於訂約各方需要額外時間磋商及協定正式協議的條款，故訂約各方於 2020年 6
月 19日簽訂第一份補充諒解備忘錄的第二份補充諒解備忘錄，將屆滿日延長至

2020年9月17日。

除上述內容外，諒解備忘錄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，並按原條款具有十

足效力及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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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謹此強調，潛在合營企業未必會組成，須待（其中包括）訂約各方進一步磋

商並訂立有關成立潛在合營企業的正式協議後，方可作實。因此，股東及本公司

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

黎子明

香港，2020年6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黎子明先生、高偉龍先生、滕峰先生、

余健强先生及呂惠恒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天翔博士、黃國恩博士及洪木

明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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